
主要标的信息

一、服务范围

本项目对常州市经开区乡镇空气站运维和配备传感器与校准设备进行采购。

其中乡镇空气站运维服务包括 3个乡镇 6项因子（SO2、CO、O3、NOX、PM10、PM2.5）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和 1个乡镇 3项因子（SO2、CO、PM10）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站的运行维护服务。供应商需负责本次托管运行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运行、

维护、仪器设备的故障诊断与维修、量值溯源与传递等相关工作。

二、服务要求

1.巡检工作内容

（1）检查空气子站供电、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站房门窗是否牢固、安全。异常天气时

应检查站房是否有漏雨现象，气象杆和探头是否被刮坏，站房的其它设施是否有

损坏或被水淹现象，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2）检查仪器校准报告是否符合要求，如不符合需进行校准、修正并查找

原因，做好记录并及时反馈给采购人。检查空气子站各仪器设备运行参数、采样

流量、压力及系统通讯线路、通讯设备、数据采集器、气象仪器、钢瓶压力、灭

火器罐压力、抽气风机等是否正常，并认真填写记录表格，如出现异常情况，应

现场排除并作好记录。如现场不能排除，应立即通知采购人。

（3）检查监测站监测仪器数据显示与微机数据显示值之间的关系，如有偏

差加以调整，并做好现场巡检记录。

（4）仪器设备出现报警时，应初步判断故障原因并进行解决，能现场解决

的（如更换泵膜、更换烧结过滤片、清洁限流孔等）则现场处理；如需进行长时

间维修的，则应尽快更换备用仪器，保证仪器的数据捕获率。

（5）检查监测站内空调运行是否正常，在 3月—10 月应每月进行空调外机

清洗，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室内外温差，及时调节控制温度，防止出现冷凝

现象。

（6）及时清理站房内、外周围环境卫生，保持监测子站围栏内干净整洁。

对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限时，

对采样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修剪。

（7）离开监测站时须关闭照明等不必要的用电设施，锁好门窗和围栏。

（8）法定节假日、重要性会议、活动以及重污染预警期间，必须保证监测

站的正常运行，要求在此期间安排人员值班，及时解决子站出现的故障。

2.周期性工作内容

（1）运营人员每周至少对各子站巡检一次，并填写巡检记录报告。如发现



数据异常，立即采取现场解决或更换备用设备等措施。

（2）每两周必须更换气态仪器滤膜、清洁气体采样口与采样总管。

（3）每月清理颗粒物监测仪 PM10、PM2.5 的切割头与采样气路；并在每次

重污染过后及时清理。

（4）每季度对气态监测仪器（SO2、CO、O3、NOx）进行多点线性检查与精

度检查、NOx 监测仪钼转化炉转化效率检查，并填写季度质量控制报告。

（5）每月对 PM10、PM2.5 监测仪进行流量、压力、温度校准和 K0 值的审核；

每月对 CO、SO2、NOx、O3 仪器进行流量审核，并填写相关质量控制报告。每 6

个月检查采样泵压力，真空压力低于 0.05MPa 时对泵进行维护。

（6）每次巡检时检查氮氧化物分析仪的干燥剂，如发现干燥剂三分之二改

变颜色，应对其进行更换。

（7）每 12 个月更换标准钢瓶气时进行检漏，防止漏气发生；如果出现钢瓶

气未到期，其内部气体已漏完，应按照采购人的要求立即进行钢瓶气购置。

（8）6月至 10 月期间每次巡检对空气压缩机放水。

（9）PM10 监测仪器滤膜负载大于 30%时更换滤膜；PM2.5 监测仪器滤膜负

载大于 80%时更换滤膜，在更换其滤膜时同时更换旁路滤膜。每三个月更换一次

气水分离器滤芯。

（10）按照仪器设备的维护周期，在现场完成维护、修理及校准等相关工作。

3.工作要求

（1）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及时填写监测站巡检记录报告、多点线性检

查记录表、流量、温度、压力校准及检漏记录报告、仪器故障维修记录报告等相

关表格，所填表格要求字迹清晰，所列项目不应出现空白项，修改数据需注明原

因并得到采购人的认可，并按采购人要求提交审核存档。

（2）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协助承担上级部门检查、考核以及相关的

临时性工作。

（3）空气监测站内仪器设备的耗材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如遇到洪水、火灾、暴雨等不可抗力造成的空气监测站内仪器设备的

故障维修及校准由供应商负责，如需更换备品备件，供应商须上报采购人，由采

购人提供所需备品备件。在仪器设备出现故障时，供应商应于 4小时内到达现场

解决，如需要进行维修故障仪器，应及时上报采购人。

（5）供应商在进行运维工作时的安全问题（包括人员、车辆的安全），全部

由供应商负责；因供应商操作不当所导致的采购人仪器设备、安全损失，由供应

商承担。

（6）除完成上述要求外，对于其他未尽事项和意外事件，供应商应本着认



真、负责的态度与采购人协商解决。

三、服务时间

1年。

四、服务标准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

术规范》(HJ 656-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HJ93-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653-2013）、《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654-2013）、《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655-2013）、《环境空气气

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规范》（HJ1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817-2018）、《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818-2018）、《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开展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运维工作，

加强系统维护主动性，做好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管理和质量保证，保障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的正常连续运行和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保证单站、单项数据捕

获率大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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